
壹、依據

一、 教育部 95 年 11 月 3 日台訓 ( 一）字第 0950165115 號函修訂

品 德教育促進方案。

二、 教育部 96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三、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6 年 8 月 29 日第 9631 次局務會議通過「中

小學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」

貳、實施目標 

ㄧ、 增進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學生對當代品德核

心價值及行為準則，具有思辨、選擇與反省，進而認 同、欣賞與

實踐之能力。

二、 發展品德教育，建立以「學校」為本位之品德核心價值、行為準則，

營造校園優質文化與願景。

三、 強化本校教師品德教育教學能力，提升品德教育實施成效。 

四、 提升本校家長及社區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程度，並增進其對品德

核心價值及行為準則之認識與實踐，進而發揮家庭與社區品德教

育功能，並與學校教育產生相輔相成之效。 

五、 結合學校、家長與民間資源，強化社會品德教育功能，創造友善

和諧的校園文化。

 
參、實施原則 
一、 民主與多元： 學校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之產生，宜強調共識

凝聚及多元參與之歷程，使學者專家、學校行政隊、

教 師、學生及家長等皆成為品德教育之實踐主體，

共同體現公民及品德教育之精神。

二、 統整與融合： 統整正式課程、非正式課程及校園整體文化， 並融

合現行教育政策、課程教學或相關活動，據以推動

並深化學校品德教育之內涵與功能。

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

96 年 12 月 17 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

78



三、 創新與品質： 以新思維、新觀念、新行動實施與推動品德教育，

以達精緻、深耕、成效之永續發展。

四、分享與激勵： 以鼓勵分享與激發意願為主，輔導與獎勵學校 發展

校本位品德教育特色，營造品德校園文化，進而導

引親職與社會教育之正向發展。

肆、 本校品德核心價值 

本校依臺北市品德核心價值「誠實、孝順、感恩、尊重、關 懷、

責任、自省、自律、公平、正義、同情、容忍、信賴勇敢」等 14

項為主軸，結合社區特色及需求，秉多元參與之原則，訂定「有

禮貌、愛整潔、守秩序、公德心、責任感」等五大實施要項，逐

步推動品德教育，營造品德校園文化與願景。

伍、 實施策略 
為具體有效落實品德教育，本校採「研究發展、環境營造、推 廣

深耕、人力培訓、反省評鑑」等 5 項實施策略執行相關推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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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經費 
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

柒、考核
考核由學校定期及不定期自我檢核執行情形。

捌、 辦理品德教育績優及有功人員，得本權責報請校長予以敘獎， 以

資鼓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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